
  7 月 1 日， 江苏沭阳县 8 岁女孩安安跟

着姑姑出门买零食， 两名男孩骑电动车迎面

而来， 举起弹弓打伤安安的左眼， 事后驾车

仓皇逃离， 安安当场血流不止。 送医后， 医

生从安安眼中取出一颗直径 8 毫米左右的钢

珠。

病历显示， “安安左眼球破裂伤， 左眼

玻璃体切除硅油充填状态， 左眼盲”。 “警方

没有明确告知我们两个男孩的具体年龄， 只

知道他们 13岁左右， 今年小学刚毕业。 他们

称当时用弹弓打安安， 是想吓吓她。” 安安的

母亲司女士说。

7 月 21 日， 沭阳县公安局向司女士出具

不予立案通知书， 提到行为人未达刑事责任

年龄， 决定不予立案， 还出具了一份鉴定意

见通知书， 指出初评构成轻伤二级。

7 月 23 日， 安安的亲属表示， 事发至

今， 两名肇事男孩的家长从未主动协商此事

和道歉。 作为受害者， 家属对轻伤二级的鉴

定也不能接受， 他们将申请重新鉴定， 并考

虑起诉肇事方。

上海法治报·法治新闻眼融媒工作室请来

了上海律协刑事诉讼与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

任，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级合伙人

傅建平律师发表看法。 他认为， 单从本案涉

案男孩的主观故意与伤害结果而言， 两人的

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刑事立案标准。

“根据报道内容， 两男孩称想吓吓安安，

属于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的危害结

果， 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主观上属于间

接故意。” 此外， 傅建平认为， 从造成的危害

结果来看， 根据鉴定意见结论， 安安的伤势

构成轻伤二级， 已经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刑事

立案标准。

我国 《刑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 已满十

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于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 抢劫、

贩卖毒品、 放火、 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虽然安安无故被他人伤害致眼睛

失明， 给安安本人及其父母将造成一生的伤

害，情感上难以接受。 但鉴于两涉案男孩在 13

岁左右，且对被害人安安造成了轻伤的法律后

果，不符合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据此作出了不予

立案的决定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涉案两男孩虽然不负刑事责任， 但其监

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并可责令其父

母对两男孩严加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依法

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九

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第九百六十四条规定， 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本案两涉案男孩虽不承担刑事责

任， 但其监护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赔偿

责任。 安安可以向涉案男孩的监护人主张医

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等为治疗和

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造成残疾的， 还可以

主张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的， 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两男孩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后， 可根据

作用大小进行内部责任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我国 《刑法》 第十

七条的规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 可责令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

必要的时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因此，

有关部门可根据涉案男孩的平时表现， 学习

作风等综合因素， 依法责令其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对涉案男孩加以管教。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依法对涉案男孩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此外，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安全

法治教育的宣传， 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上海法治报·法治新闻眼融媒工作室供稿）

□据新华社报道

2023 年 7 月 25 日，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浙江省委原常委、 杭州市委原书记

周江勇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周江勇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周江勇受贿犯罪所得及孳

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2001 年至 2021 年， 被告人周

江勇利用担任浙江省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象山

县人民政府县长、 象山县委书记， 宁波市委常

委、 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党工委书

记， 舟山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市长、 舟山市委书

记， 浙江省委常委、 温州市委书记， 浙江省委常

委、 杭州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建

设、 项目承揽、 土地获取、 案件处理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 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人民币 1.82亿余元。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周江勇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周江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依法应从严

惩处。鉴于周江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

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

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报道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5 日依法

开庭审理了上诉人吴亦凡强奸、 聚众淫

乱一案。 因涉及被害人隐私， 案件依法

采取不公开开庭审理方式。

2022 年 11 月 25 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对被告

人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六个月， 附加驱逐出境； 以聚众淫乱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附加驱逐出

境。 被告人吴亦凡不服， 向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在开庭前依照相关规定通

知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 案件审理过程

中， 依法保障了上诉人吴亦凡的各项诉

讼权利。 该案将依法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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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拟修改 加大力度惩治行贿犯罪
同时增加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

□本报综合报道

刑法修正案 （十二） 草案 25日提请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该修正

案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 7 条， 其中草案加大

了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 同时增加惩治民营

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

在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方面， 草

案增加规定， 对多次行贿、 向多人行贿， 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六类情形从重处罚。 同时，

调整行贿罪的起刑点和刑罚档次， 与受贿罪

相衔接。

实践中， 单位行贿案件较多， 与个人行

贿相比法定刑相差悬殊。 一些行贿人以单位

名义行贿， 规避处罚， 导致案件处理不平衡，

惩处力度不足。 为此， 草案将单位行贿罪刑

罚由原来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一档刑罚，

修改为两档刑罚：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并处罚金” 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罚金”。

同时， 草案还增加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

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

现行刑法规定了国有公司、 企业相关人

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 出售国有资产罪， 这

次修改在上述条文中各增加一款， 将现行对

“国有公司、 企业” 等相关人员适用的犯罪扩

展到民营企业。 草案规定， 民营企业内部人

员具有上述相应行为， 故意损害民营企业利

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该规

定将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

益保护力度，加强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

□本报综合报道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 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行动第一次推进会 7 月 24 日召开， 通

报“夏季行动” 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部署紧密结

合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全

面深入落实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 纵深推进“夏

季行动”。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加大统筹推进力度， 切

实把“夏季行动” 作为牵动下半年维护安全稳定

工作的重要载体， 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落细、 见到

实效。 要进一步抓住打击重点， 加大破案攻坚力

度， 加强对集群战役、 挂账案件侦办工作的组

织、 指导、 督办， 切实形成严打高压态势。 对当

前高发的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飙车炸街等案

件， 要坚持即案即侦、 快办快处； 对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民生小案， 要主动进攻、 以打促防， 及

时破案追赃， 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关切。 要进一步

突出问题导向， 明确重点目标， 加强警种协作和

区域协作， 集中优势警力， 整合资源手段， 加大

区域会战力度， 切实打好整体仗、 合成仗。 要进

一步加大风险清零力度， 强化危险物品管控， 严

格落实安全监管措施， 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加强风险评估， 联动有

关部门进行防范治理； 强化社会面防控， 动员群

防群治力量， 加大巡逻防控力度。 要通过领导牵

动、 督察推动、 宣传发动， 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

会议强调， 各地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夏季

行动” 部署要求， 加强专题研究， 精心组织部

署， 全力推进各项打击整治任务落实。 要加强整

体协调联动， 部省市县专业警种要加强对一线实

战的指导和支撑保障，切实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

动、内外协同的工作格局，形成“夏季行动”整体合

力。 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讲程序重证据，提

高执法办案质效，力求最佳执法效果。

公安部：

对聚众斗殴、飙车炸街等案件快办快处

□据央视新闻报道

记者今天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举

行的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以来， 全国矿

山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全国矿山事

故起数下降 13%， 其中非煤矿山事故总

量继续下降， 但煤矿事故反弹， 内蒙古

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露天煤矿最大事

故。

今年以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在全

国矿山部署开展了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

查整治 2023行动和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

治工作。 截至目前，纳入整治范围的 3110

处煤矿已全部完成隐患自查自改，发现问

题隐患 21.3 万余条， 其中重大事故隐患

1817 条， 制定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9.8 万

项。 全国非煤矿山已完成自查自改 1.5万

余座， 实现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矿山全覆

盖，发现重大隐患 2000余条。国家矿山安

监局各省级局共监察地方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近 2500个次， 推动地方矿山安全监

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448次，责令停产停

建整顿矿山 234座次。

发布会介绍， 接到山西忻州代县精

诚铁矿和辽宁阜新弘霖煤矿瞒报事故信

息后， 应急管理部、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分别向山西、 辽宁派出由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副局长任组长的督导组， 赴现

场督导指导瞒报事故查处工作。

目前， 山西忻州精诚铁矿系列瞒报

事故核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辽宁

阜新弘霖煤矿瞒报事故现场调查已基本

结束， 正在起草事故调查报告。 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将继续督导山西省、 辽宁

省办成铁案， 查深查透瞒报事故情况，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并向社会公布

调查处理情况。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正在扎实开展

矿山事故瞒报“大起底” 行动， 督促各

地对 2000年以来辖区本系统接到的矿山

事故举报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交办的

事故举报核查情况进行重新梳理，凡核查

不清的，要重新进行核查。 建立完善瞒报

事故查处相关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协

同发力，精准打击瞒报事故行为。同时，进

一步畅通矿山事故瞒报举报渠道，充分调

动矿工及其家属、遇难人员家属等知情人

的举报积极性，加大举报奖励力度。

全国矿山事故起数下降13% 

煤矿事故反弹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周江勇受贿案一审宣判
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二审开庭

两男孩射瞎女童左眼，警方不予立案！
涉案男孩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其监护人应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赔偿责任


